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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報遇劫圖呃旅保 3港青在泰被起訴

17歲媽媽遺留半歲孖仔在家
稱北上尋夫「快閃」離家 家姑上門揭發憤然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一名年僅17歲已為

人母的少女，昨晨報稱要北上尋夫，竟將一對半歲大孖仔獨留

在落馬洲新田東鎮圍一間村屋，家姑接獲電話短訊趕抵村屋揭

發事件，不值新抱所為，憤然報警，警方事後將該對孖仔送往

醫院檢查。事隔約6小時後，涉案母親返港到落馬洲警署自

首，案件暫作虐兒案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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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母親為北上
尋夫，竟將一對半
歲大孖仔獨留在

家，恐隨時引發嚴重後果。大律師陸偉
雄指，「尋夫」絕不是留下嬰孩不顧而
去的理由，涉案母親可能已觸犯香港法
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二十七條「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
待或忽略」，即俗稱的疏忽照顧或虐兒
罪名，任何人故意忽略、拋棄或遺棄所
管養或照顧的16歲或以下兒童或少年，
而導致其受到傷害，均屬刑事罪行，若
被控及罪成最高可被判處監禁10年。
陸偉雄續指，若母親真的因事無法或

無力照顧嬰幼兒，應向社署求助，又或
是付款利用社署轄下的幼兒日間暫託服
務，絕不能獨留嬰幼兒在家，因為此舉
可能危及嬰幼兒性命。
陸大狀又指，作為親戚或朋友，亦絕
不應隨便答應他人暫代照顧稚齡的嬰幼
兒，因一旦答應又涉及疏忽照顧或獨留
嬰幼兒在家，隨時會惹上官非。
據社署網頁資料顯示，現時全港至少
有28間日間託兒中心可協助父母照顧3
歲以下幼兒，其中17間更可照顧初生嬰
兒，每月收費一般由5,000多元至6,000
多元不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大律師：虐兒可囚10年
�&

■■揭發獨留年幼孖仔在家的東鎮圍揭發獨留年幼孖仔在家的東鎮圍
村屋村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涉事孖生涉事孖生BBBB躺在嬰兒車送院檢躺在嬰兒車送院檢
查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女警女警 (( 中中 )) 到東鎮圍村屋抱出其中一名孖生到東鎮圍村屋抱出其中一名孖生BBBB。。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包括「本土民主前
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等
5人涉嫌參與暴動案，
昨日在高等法院續審。
次被告李諾文的辯護大
律師結案陳詞稱，拘捕
被告的警員聲稱當晚聽
到 被 告 大 叫 「 玩 大
佢」，但呈堂片段畫面
見到疑為被告的男子被
多人遮擋，說話者不一
定是李諾文。辯方稱警
員亦指被告當晚有戴頸巾，但片中男子卻沒有戴
頸巾，論長相，片中人比被告「斯文、靚仔好
多」。
辯方大狀陳詞時重申，李諾文（21歲）被捕後
接受警誡時，曾說過「阿Sir，我淨係揸住個盾牌
頂住啲警察，其他冇嘢做過」。作供的警員方偉
祺堅稱片段中持盾牌頂向警方防線的男子就是李
諾文，惟方警員當時站在警方防線後排，疑是李
諾文的男子卻站在人群前排，中間隔着很多警員
及記者，方警員根本不可能聽到次被告曾大叫。
辯方認為方警員講大話，非誠實可靠的證人。
辯方亦指，方警員拘捕李諾文時只指控他沒有
依循警方警告離開，及阻礙警方驅散非法集結分
子，並無指控李其他動亂罪名，陪審團不應理會
其證供。
辯方續稱，比對次被告李諾文被捕後拍攝的相
片及呈堂片段，發現李諾文「樣衰好多」，而片
段中的男子面形較闊，「斯文、靚仔好多」。即
使陪審團認為片中人是李諾文，但控方一直沒有
證據證明他是應「本民前」的呼籲到旺角，反而
在片段中聽到該名貌似次被告的男子，勸告後排
人群不要擲玻璃樽。姚大律師指次被告沒有蓄意
使用暴力及意圖破壞社會安寧，應裁定無罪。

以Iron Man同郭偉亮撞樣為例
第三被告盧建民（31歲）代表大律師結案陳詞稱，陪審

團不應憑衣着認人，認定片中擲物男子就是第三被告盧建
民，提醒陪審團不應單憑衣着認人，又舉例荷里活電影
《復仇者聯盟》中的鐵甲奇俠（Iron Man）穿上盔甲後，
不論由羅拔唐尼或郭偉亮飾演，外表都是一模一樣。
控方早前指控盧建民向警方防線擲物最少11次，盧庭

上自辯時解釋他當晚站在砵蘭街人群大後方，否認是片中
擲物男子。另外，控方早前質疑盧從警方取回手機後，為
何如此迫切要把手機變賣，理由是手機內有罪證，怕被警
方找到。辯方直言控方不知民間疾苦，當時盧建民「冇工
作、冇收入」，變賣手機為解兩餐「燃眉之急」。
大律師質疑控方沒有足夠證據裁定被告干犯暴動罪，控
方呈堂片段只是拍到一些影像，但影像只是故事一部分，
當中的內容需陪審團自行詮釋，盧自己在庭上的證詞，其
價值不低於影像。
控方指片段中擲物男子與盧被捕時的衣飾及配件一模一
樣，辯方反駁稱男人衣着世界沒有女士般豐富，電影金像
獎頒獎禮上亦不時見到男明星「撞衫」。辯方重申當晚旺
角發生警民大衝突，對攝影發燒友而言是難得一遇的大場
面，帶相機、腳架及背包到場拍攝做記錄毫不出奇，不一
定是到場參與搞事。
法官彭寶琴表明，她將於下周一起向陪審團總結案情，
預料陪審團可於下周三（16日）退庭商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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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3名
理工專業進修學院畢業生在泰國旅遊
期間，疑一時貪念，為騙取合共約6
萬港元的旅遊保險賠償金，竟合謀虛
報被「篤篤車」司機持刀打劫，當地
警方事後經調查揭發報假案，遂將3
人拘捕並起訴，各人恐面臨監禁刑
罰。
據泰國《世界日報》本周二（8

日）報道，3名分別姓卓 ( 26歲 )、姓
胡 ( 23歲 ) 及姓趙 ( 24歲 ) 的香港遊
客，俱為本港理工專業進修學院畢業
生，日前到泰國旅遊期間，為騙取合
共25萬泰銖（約6.1萬港元）的旅遊
保險賠償金，上周六（5日）齊到曼
谷警局報案，聲稱在Central World門
口乘搭「篤篤車」返回位於 Sala Dae-
ng Road 的酒店途中，遭司機亮刀打
劫，共被掠去3部 iPhone、2部相機及
4.5 萬銖（約 1.1 萬港元）現金等財
物。

曼谷警方隨後展開調查，包括翻看
沿途的閉路電視片段等蒐證，結果發
現3人並沒有乘坐「篤篤車」，而是乘
坐一輛白色出租車安全返回酒店，並
曾把玩「失去」的手機，認為有可
疑。

隨後，警員再將3人分開查問，顯示
3人的供詞不一致，最終3人承認因一
時貪念企圖騙取旅遊保險賠償金而報假
案。警員亦在他們入住的酒店房間尋回
有關手機，至於所指的相機及現金等財
物，全部為虛構，一直不存在。

據悉，泰國警方現已對他們提出訴
訟，一旦罪名成立，將面臨3年以內監
禁或6萬泰銖 ( 1.48萬港元 ) 罰款，或
兩者齊罰。有消息指，3人服畢刑期會
被遣返香港，並列入泰國入境黑名
單。

涉嫌獨留一對半歲孖仔在家被捕
的17歲母親姓楊，籍貫潮州；

其21歲丈夫則姓沈，本港居民。據
悉兩人在內地認識，去年結婚，同
年10月誕下該對孖仔，其後楊女經
常持雙程證往返香港，與丈夫及一
對兒子同住落馬洲青山公路新田段
東鎮圍一間村屋，惟報稱是裝修工
人的丈夫卻經常要往內地工作。

家姑講明返工 無法抽空湊孫
消息指，不同住的沈姓（50歲）
家姑，昨日凌晨突然接獲新抱的We-
Chat訊息，聲稱要馬上趕回內地找
丈夫，託她前來代為照顧一對年僅
半歲大的孖生孫兒。
沈則以要上班，無法臨時抽空為
由拒絕。詎料至凌晨5時許，沈再接
獲新抱發出的短訊，指一定要趕回
內地，會將一對孖仔留在家中。
至昨晨10時50分左右，沈姓家姑

趕抵新抱與兒子居住的新田東鎮圍

村屋，赫然發現僅得一對孫兒在屋
內無人照顧，又無法聯絡新抱及兒
子，認為新抱未待其到來已離開，
太不負責任，當即氣上心頭，憤然
報警。
警方接報立即派員到場調查，由
一男一女警員分別抱同該對孖仔登
上救護車，送往北區醫院檢查，初
步無大礙。其間孖仔的祖母亦帶同
嬰兒用品及一架嬰兒車隨行，方便
照顧及餵哺一對孫兒飲奶。
直至下午約4時，該對孖仔再被轉

送大埔那打素醫院繼續留院。

涉案母返港到警署自首
昨日下午5時許，事隔約6小時，

涉案母親終於返港，當致電家姑得
悉事件後，心知闖禍，立即到落馬
洲警署自首，案件目前交由邊界警
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暫列作「對
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 」
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將軍
澳環保大道一段單車徑，路邊坑渠共
逾1,400個渠蓋昨被發現不翼而飛，
疑遭「偷鐵黨」盜去，路政署人員報
警求助，警方暫列作盜竊跟進，無人
被捕。
西貢區議員方國珊批評，承辦商早

在去年10月已發現有渠蓋被盜，但一
直未向路政署報告及主動報案，認為
承辦商及路政署辦事不力。

發現有逾1,400個渠蓋被盜現場，
為環保大道一段單車徑，由工業邨
駿昌街至堆填區共約800米路段。據
悉，承辦商去年10月已發現該處有
渠蓋被偷走，但一直未有上報路政
署及主動報案，直至近日有巿民向
路政署投訴該條單車徑有大量渠蓋
失竊，署方昨日下午3時許才派員到
場視察，始揭發事件及報警。
西貢區議員方國珊形容被偷渠蓋

數量之多，簡直「匪夷所思」，她
不排除是「偷鐵黨」所為，促請警
方徹查事件，包括是否有人接贓變
賣。
方國珊批評承辦商及路政署辦事不

力，以往公共道路損毁或缺失，要靠
居民及社區人士主動投訴，路政署才
責成承辦商跟進，認為署方有責任主
動抽查，一旦發現承辦商卸責，便要
譴責或處理有關承辦商。

偷鐵黨疑盜環保大道1400渠蓋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葛
婷）「香港眾
志」常委周庭
今 年 1 月 27
日，被選舉主
任取消參與立
法會港島區補
選資格，理由
是 「 香 港 眾
志」主張「民
主自決」。
周庭昨入稟

高等法院提出
選舉呈請，指港島區選舉主任鄧如欣於
程序上犯錯，未有給予合理機會讓她回
應政治立場，要求法庭推翻有關決定，
重新判定現任立法會議員區諾軒是否穩
妥選出。
根據周庭的入稟狀，鄧如欣僅曾就其國

籍問題要求提出證明，卻無問她是否擁護

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呈請人稱選舉主
任只可在有清楚、切實及可信服的證據
下，才能否定她是否有意圖不擁護基本
法，且要給予合理機會讓她作回應，倘若
只根據政治聯繫取消她的參選資格，是限
制基本法中賦予的參選權。周庭認為選舉
主任無給予她機會回應的做法，屬於程序
上不當。
周庭由資深大律師石永泰代表提出訴

訟。她在庭外表示與法律團隊商討良久，
才提出呈請，事先亦有知會在補選中勝出
的對手區諾軒。周庭指，選舉主任鄧如欣
取消她的參選資格前只曾一次來信，就她
的國籍問題要求回覆，鄧主任卻從無詢問
過她的政治立場，什麼是「民主自決」
等。
她又說，她所屬的「香港眾志」從來

「不主張」香港獨立，她參選只想「體現
民主精神」，然而選舉主任卻無給予她機
會，就「香港眾志」的政治立場作出解
釋。

周庭補選被DQ 提選舉呈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一名 73 歲咽喉癌病人王肯在
2011年於九龍醫院被紗布封着
氣管造口後死亡，主診醫生黃
卓義被控3項專業失德，醫委會
昨日展開聆訊，但黃卓義不會
就指控作供，亦不傳召專家證
人，案件預計今日會有裁決。
黃卓義被控的3項專業失德罪

包括未能採取正確步驟防止病
人的永久造口作臨時造口處
理、未能以正確步驟確保多層
紗布妥善貼在病人的永久造口
上，及在醫療記錄寫上「氣管
造口」（Tracheostomy），誤導
他人以為是臨時造口，未能警
醒指示其他醫護人員該造口是
永久造口而非臨時造口。
醫委會法律顧問指作為醫生

有責任提醒護士，令他們不會
出錯，但辯方則指，護士亦曾

接受訓練，懂得如何分辨永久
造口和臨時造口，處理敷料及
包紮是護士的專業範疇，醫生
無責任在醫療記錄指出該造口
是否永久造口，認為如果醫生
有該責任，負擔會十分沉重。
黃卓義將不會就指控作供，

亦不會傳召專家證人，聆訊今
日會結案陳詞，預計最快即日
會有裁決。
死因庭過往曾就此事件召開

聆訊，裁定王肯死於意外，其
兒子之後向多個政府部門投
訴，但醫委會最初以死因庭已
裁定王肯死於意外為由，拒絕
受理，死者兒子之後向法庭申
請司法覆核成功，醫委會遂展
開聆訊，而護士管理局前年則
已向12名涉事護士展開紀律聆
訊，其中 3 人被裁定專業失
德。

紗布封喉案 醫生涉3項失德

■旺暴案次被告李諾
文。

■3名本港青年在泰國旅遊期間涉嫌報假案企圖騙取旅遊保
險賠償金被捕。 網上圖片 ■泰國曼谷當地警方在記者會上講述案情。 網上圖片

■周庭為喪失參選資格
提出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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